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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现在一些消费者常常购买食品，反映该产品标签标识存在问题或“瑕疵”而要求“赔偿”，
哪些为“瑕疵”而要求“赔偿”，哪些“瑕疵”而可以“不赔偿”呢？为此谈一下自己的认识和理解。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标签、说明书存在瑕疵但
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
不改正的，处二千元以下罚款。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
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
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一千元的，为一千元。但是，食品的标签、说明书
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的除外。

“瑕疵”是否进行赔偿，判定要求是看是否对消费者造成误导。法律的这两个条款规定的“瑕疵”是指
的的标签、说明书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不涉及其他内容。标签、说明书除《食品安全法》规定的要求
外，还有标准、部门规章及文件的规定，如GB771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及问答、
GB2805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及问答、GB1343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特
殊膳食用食品标签》、GB2992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标识通则》以及《食品标识管理规定》
、《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等。虽然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及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编制了《
GB771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实施指南》，但其规定的内容不可以认定违反了标准的
规定。下面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一下：

一、使用范围《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规定：预包装食品的包装上应当有标签。规定的是预包装食品
，GB7718、GB28050、GB13432也是规定的预包装食品。这里指的是预包装+食品，预包装为预先定量包



装，产品指的是食品，不是其他产品，对于不是食品的不属于《食品安全法》的调整范围，如农产品、
初加工农产品，包括大豆、生猪肉、带鱼、白菜等，也就谈不上“瑕疵”和“赔偿”。什么属于食品，
国家实行食品目录制，2020年2月23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又对《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进行了修订
，共分为32大类，就是说列入该目录内的产品属于食品。茶叶、水果干制品等既有食品特征也有农产品
初加工特征如何判定？如茶叶有的办理了生产许可，有的没有办理生产许可。举例GB/T14456.4绿茶 第4
部分：珠茶，其定义为：以圆炒青绿茶为原料，经筛分、风选、整形、拣剔、拼配等精制工序制成的、
符合一定规格的成品茶。圆炒青绿茶为毛茶，毛茶经过精加工（筛分、风选、整形、拣剔、拼配）才能
成为成品茶，毛茶为农产品初加工品，而成品茶为食品。同样水果干制品工艺为：选料→清洗→整理→
护色（或不护色）→干燥（脱水）→后处理（或不经后处理）→包装的成品，如果没有经过选料或清洗
或整理，只是有干燥工艺，为农产品初加工品，如免洗红枣GB/T26150，其定义为：以成熟的鲜枣或干栆
为原料，经挑选、清洗、干燥、杀菌、包装等工艺制成的无杂质可以食用的干枣。定义中的以成熟的鲜
枣或干栆为原料，其中的干枣是原料，为农产品初加工品。由于在包装上看不到工艺，所以可理解为有
证的为食品，无证的为农产品初加工品。是否所有消费者购买有影响食品安全且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
食品时，都要进行“赔偿”呢？投诉与举报的判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于2019年11月发布了《市场
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该《办法》第三条规定：本办法所称的投诉，是指消费者为生活消
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与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请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解决该争
议的行为。本办法所称的举报，是指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反映经营者涉嫌违
反市场监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线索的行为。如果消费者把自己称为“职业打假人”，那么其行为就
不以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为目的，不进行“赔偿”，此行为应为“举报”，应按照《山东省食品安全举报
奖励办法（试行）》的规定进行奖励，该《办法》第八条规定：被举报违法行为经查证属实，由有关部
门按照违法案件涉案货值金额的一定比例奖励举报人。举报奖励设为以下四个等级：一级奖励：举报情
况与查办事实完全相符，积极协助现场调查，能够详细提供违法事实关键证据和票据，按涉案货值金额
的8—10％奖励举报人；二级奖励：举报情况与查办事实基本相符，协助查处工作，举报现场物证、书证
及其他有效证据齐全，按涉案货值金额的5—7％奖励举报人；三级：举报情况与查办事实大致相符，仅
提供违法线索，协助查处工作，按涉案货值金额的2—4％奖励举报人；四级：仅提供案件线索，不直接
协助查处工作，经查证属实，按涉案货值金额的1％奖励举报人。一般情况下此类消费者仅提供案件线索
，不直接协助查处工作，所以应按涉案货值金额的1％奖励举报人。对于投诉不受理的情形，《市场监督
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五条进行了规定，投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不予受
理：（一）投诉事项不属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职责，或者本行政机关不具有处理权限的；（二）法院、
仲裁机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他行政机关、消费者协会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调解组织已经受理或
者处理过同一消费者权益争议的；（三）不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或者不能
证明与被投诉人之间存在消费者权益争议的；（四）除法律另有规定外，投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
的权益受到被投诉人侵害之日起超过三年的；（五）未提供本办法第九条第一款和第十条规定的材料的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不予受理的其他情形。对于“职业打假人”的消费者，很难进行判定，
其是否以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为目的，是否要求多少次“赔偿”后，为不以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为目的，没
有办法或文件规定，目前也没有一个系统能够统计该类人员信息，因为其用人名多为匿名，电话号码也
经常变化。如果消费者自称为“职业打假人”，可不予“赔偿”。哪些存在问题的食品应给予“赔偿”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中规定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这里指的是“不符合食品安全
标准”，而不是推荐性标准中“食品安全标准”要求以外的内容。如果蔬汁类及其饮料GB/T31121规定，
加糖的果蔬汁（浆）产品，应在产品名称的邻近部位清晰地标明“加糖”字样。但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
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的除外这里指的是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就是说除外的不属于“赔偿”范围
。投诉的消费者反映的问题多为标签标识，后面介绍的为食品标签标识方面的内容。哪些有问题标签标
识属于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标签标识，哪些有问题标签标识属于影响食品安
全且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标签标识？这里规定了“食品安全”且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两个方
面同时都“不影响”时，才不予“赔偿”，如果影响食品安全如：食品安全指标不合格，虽然不会对消
费者造成误导，也应给予“赔偿”。GB7718规定的范围是适用于直接提供给消费者的预包装食品标签和
非直接提供给消费者的预包装食品标签。不适用于为预包装食品在储藏运输过程中提供保护的食品储运
包装标签、散装食品和现制现售食品的标识。GB28050不适用于保健食品及预包装特殊膳食用食品。GB7
781问答对此用作了具体规定：1、关于“直接提供给消费者的预包装食品”的情形：一是生产者直接或
通过食品经营者（包括餐饮服务）提供给消费者的预包装食品；二是既提供给消费者，也提供给其他食
品生产者的预包装食品。关于“非直接提供给消费者的预包装食品”的情形:一是生产者提供给其他食品



生产者的预包装食品；二是生产者提供给餐饮业作为原料、辅料使用的预包装食品。进口商经营的此类
进口预包装食品也应按照上述规定执行。关于“直接提供给消费者的预包装食品”和“非直接提供给消
费者的预包装食品”标签标示的区别：直接提供给消费者的预包装食品，所有事项均在标签上标示。非
直接向消费者提供的预包装食品标签上必须标示食品名称、规格、净含量、生产日期、保质期和贮存条
件，其他内容如未在标签上标注，则应在说明书或合同中注明。不属于本标准管理的标示标签情形：一
是散装食品标签；二是在储藏运输过程中以提供保护和方便搬运为目的的食品储运包装标签；三是现制
现售食品标签。如搬运纸箱；从超市购买产品时，便于搬运产品外面的包装袋、包装盒等。产品标识是
否在产品内外包装上均进行标识呢？GB7718规定了上述三项不属于本标准管理的标示标签情形，《食品
标识管理规定》又进行了明确规定：食品标识应当直接标注在*小销售单元的食品或者其包装上，就是说
，当产品作为*小销售单元时，虽然*小销售单元内产品有包装，但可以没有标识。食品加工小作坊产品
标识是否适用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GB7718和GB28050呢？《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六条第三款规定：食品
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等的具体管理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对食
品生产加工小作坊、食品摊贩等的违法行为的处罚，依照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的具体管理办法执行
。《山东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点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进行产品标注特殊规定，就是说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GB7718规定的，但《条例》中没有规定，食品加工小作坊食品标识不适用于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GB7718和GB28050，而是适用于《条例》，所以不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也不能给予消费者
“赔偿”。但小作坊产品的产品质量应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出现此类问题应进行处罚并给予“赔偿”。
对于小作坊标注问题标签情况，消费者可以进行举报，要求进行举报奖励。并不是所有的举报都进行奖
励，《山东省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办法(试行)》第五条 规定：举报下列违法行为，经查证属实的，属于本
办法奖励范围：(一)在食用农产品种植、养殖、加工、收购、运输过程中，使用违禁药物或者其他可能
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的；(二)使用非食用物质和原料生产食品，违法制售、使用食品非法添加物，或者
使用回收食品作为原料生产食品的；(三)收购、加工、销售病死、毒死或死因不明的动物肉类及其制品
，或者向畜禽及畜禽产品注水或注入其他物质的；(四)加工销售未经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肉类，未经检
验或者检验不合格肉类制品的；(五)生产、经营变质、过期、混有异物、掺假掺杂伪劣食品的；(六)仿冒
他人注册商标生产经营食品、伪造食品产地或者冒用他人厂名、厂址，伪造或者冒用食品生产许可标志
或者其他产品标志生产经营食品的；(七)违法生产加工、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的，或者违反法
律法规及食品安全标准规定超范围、超剂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八)应当依法取得许可，未经许可从事
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九)其他涉及食用农产品、食品和食品相关产品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

二、对于“瑕疵”的要求一般情况下“瑕疵”并不予“赔偿”的判定应不使消费者者产生误导，没有给
消费者带来损失。2014年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印发了《预包装食品标签相关案件处理指导意见》
，2015年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了《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品类相关案件处理指导
意见（一）》的通知，2017年山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了《山东省食品药品监管系统执法办
案指导意见（一）》的通知（鲁食药监发〔2017〕50号），（鲁食药监发〔2017〕50号）文件六、关于标
签、说明书瑕疵的认定问题：《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食品、食品添加剂标签、说
明书存在的瑕疵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一）标签文字使用中出现错别字，但该错别字不产生错误理
解，例如：“营养成分”被标注为“营养成份”。（二）标签文字使用繁体字，但该繁体字不产生错误
理解，例如“蛋白质”被标注为“蛋白貭”。（三）标签符号使用不规范，但该不规范符号不产生错误
理解，例如：《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7718-2011”被标注为“GB7718/2011”。
（四）标签营养成分表数值符合检验标准，但数值标注时修约间隔不规范，例如：食品标签营养成分表
中标注“能量935.2千焦、蛋白质4.12克、饱和脂肪酸14克、钠34.5毫克”，按照《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
则》（GB28050-2011）规定，能量、蛋白质、饱和脂肪酸、钠的修约间隔分别为1、0.1、0.1、1，该标注
不符合规定（应标注为：能量935千焦、蛋白质4.1克、饱和脂肪酸14.0克、钠35毫克）。（五）标签营养
成分表标示单位不规范，但是不规范标注不会产生错误理解，例如：食品标签营养成分表中“能量”的
标示单位为“KJ”，不符合标准的“千焦（kJ）”标注规定。（六）标签上生产日期、保质期标注为“
见包装某部位”，但未能准确标注在某部位的，例如：预包装食品标签上标注“生产日期见产品包装底
部”，但实际标注在产品包装顶部。（七）标签上“净含量”等强制标示内容的文字、符号、数字高度
小于规定，外文字号大于相应的中文，但该不规范标注不会产生错误理解。（八）标签上规格、净含量



的标注方式和格式不符合标准规定，例如：“lkg”不规范标注为“1000g”。（九）预包装食品标签标注
的食品名称不规范，食品名称未选择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规定的食品名称，但不会产生错误
理解的。（十）国产食品的标签上外文翻译不准确，但该不规范翻译不产生错误理解的。上述规定了包
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就是说其他不给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食品未有一个个列出，三、规范性及真实
性要求标识内容应客观、有科学依据。GB7718中3.3项规定：应通俗易懂、有科学依据，不得标示封建迷
信、色情、贬低其他食品或违背营养科学常识的内容。3.4应真实、准确，不得以虚假、夸大、使消费者
误解或欺骗性的文字、图形等方式介绍食品，也不得利用字号大小或色差误导消费者。3.5不应直接或以
暗示性的语言、图形、符号，误导消费者将购买的食品或食品的某一性质与另一产品混淆。3.6 不应标注
或者暗示具有预防、治疗疾病作用的内容，非保健食品不得明示或者暗示具有保健作用。“贬低其他食
品”是指不得利用标签宣传自己的产品优于其他类别或同类其他企业产品。“违背营养科学常识”是指
不尊重科学和客观事实，使用以偏概全、以次充好、以局部说明全体、以虚假冒充真实等形式描述某食
品，导致消费者误认为该食品的营养性超过其他食品，违背了科学营养常识。“虚假”是指设计、制作
食品标签不事实求实，在标签上给出虚假、错误的信息。“夸大”是指夸大某项事实或功能。“使消费
者误解”是指标签上标示的信息能是消费者产生错误的联想。“欺骗性的文字、图形”是指在标签上标
示的文字、图形，导致消费者误会食品的真实属性。对于上述在普通食品方面，GB7718没有具体举例明
确，但保健食品国家发布了《保健食品命名指南》，规定了禁用语，有些用语是否能在保健食品名称中
使用应根据其语言环境来确定。在保健食品名称中禁止表达的词意或使用的词语包括：（一）虚假性词
意。如产品中使用化学合成的原料或只使用部分天然产物成分的，表述为“天然”等字样，或名称中含
有**、御制、秘制、宫廷、精制等溢美之词的。（二）夸大性词意。如：宝、灵、精、强力、**、全效
、强效、奇效、高效、速效、神效等不切实际的用语。（三）**化词意。如：*、第一、全面、全方位、
特级、**、冠级、**、超凡等。（四）明示或暗示治疗作用的词语，如：处方、复方、药、医、治疗、
消炎、抗炎、活血、祛瘀、止咳、解毒、各种疾病名称等。（五）人名，包括医学名人，如：华佗、扁
鹊、张仲景、李时珍等。（六）地名，包括中华、中国、华夏等。（七）与产品特性没有关联，消费者
不易理解的词语，如：纳米、基因、太空等。（八）庸俗或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词语，如：性、神、仙
、神丹等。（九）人体组织、器官、细胞等词语，如：脑、眼、心等。（十）超范围声称产品功能，如
补铁类营养素补充剂不能命名为补血或改善营养性贫血（十一）其他误导消费者的词语，如使用谐音字
或形似字足以造成消费者误解的。《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标签规范技术指导原则（试行）》规
定标签的禁止性要求，标签不得标注下列内容：（一）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二）明示或者暗示
具有保健作用；（三）明示或者暗示具有益智、增加抵抗力或者免疫力、保护肠道等功能性表述；（四
）对于按照食品安全标准不应当在产品配方中含有或者使用的物质，以“不添加”“不含有”“零添加
”等字样强调未使用或者不含有；（五）虚假、夸大、违反科学原则或者**化的内容；（六）原料来源
使用“进口奶源”“源自国外牧场”“生态牧场”“进口原料”“原生态奶源”“无污染奶源”等模糊
信息；（七）与产品配方注册内容不一致的声称；（八）使用婴儿和妇女的形象，“人乳化”“母乳化
”或近似术语表述；（九）其他不符合规定的情形。《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标签规范技术指导
原则（试行）》解读》中规定：商品名称有哪些标注要求？商品名称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的规定，不应包含下列内容：1.虚假、夸大、违反科学原则或者**化的词语，如“金装”“超级
”“升级”等；2.涉及预防、治疗、保健功能的词语，如“益眠”“强体”等；3.明示或者暗示具有益智
、增加抵抗力或者免疫力、保护肠道等功能性表述，如“益智”“益生菌”等；4.庸俗或者带有封建迷
信色彩的词语，如“贵族”等；5.人体组织器官等词语，如“心护”等；6.其他误导消费者的词语，如使
用谐音字或形似字足以造成消费者误解的，如“亲体”“母爱”“仿生”等。对于“益生菌”的理解我
认为如下：例如：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益生菌菌种名单中有嗜酸乳杆菌，嗜酸乳杆菌又被公告为新资源食
品，用于乳制品、保健食品、但不包括婴幼儿食品，所以在乳制品中使用可用“益生菌”名称，如君乐
宝奶粉宣传中使用。

四、食品名称食品名称包括产品名称和配料表中的配料产品名称，也是反映食品真实属性的专用名称，
通常是指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中规定的食品名称或食品分类名称。食品真实属性的专用名称
如何定性，可以查看产品标准中规定的定义或食品分类规定的名称。如：GB/T 35886-2018
食糖分类、GB/T 30645-2014 糕点分类、GB/T 30590-2014 冷冻饮品分类、SB/T 10671-2012



坚果炒货食品分类、GB/T 26604-2011 肉制品分类、GB/T 8887-2009 淀粉分类、GB/T 23823-2009
糖果分类、GB/T 17204-2008 饮料酒分类等。产品名称并不必须使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中已
规定了某食品名称，可以使用等效的名称。作为等效名称，食品名称具有该类别的唯一性，如：糕点执
行标准GB/T20977糕点通则 GB/T30645糕点分类，其中水调类油炸糕点，以小麦粉和水等为主要原料制成
韧性面团，经成型、油炸而成口感松脆的糕点,我们叫红三刀。红三刀名称也能反映出该产品的感官特性
，颜色为红色，形态为三刀。1、产品名称与配料表不符：这是一类常见的食品名称标示不规范情况，往
往发生在食品名称用一种食品修饰另一种食品时，用作修饰意义的食品在产品加工过程中并没有使用过
，误导消费者。如苹果味饮料和苹果饮料：当产品配料中没有添加苹果或苹果汁，而是使用了苹果味香
精，应标注为苹果味饮料，而不是标注为苹果饮料，否则属于误导消费者。在食品生产许可果蔬汁及其
饮料生产许可审查要求（2017版）中规定：果蔬汁（浆）低于5%时为果味饮料，就是说，虽然添加了果
蔬汁（浆），但含量低于5%时，产品名称依然不能标注为果蔬汁饮料。如糖果制品，以食糖或糖浆或甜
味剂为主要原料，经相关工艺制成的甜味食品。它是以食糖或糖浆或甜味剂为主要原料，当标签配料表
中第一位不是食糖或糖浆或甜味剂，而是其他，则不能称为糖果制品。如固态法白酒:以粮谷为主要原料
，采用固态（或半固态）糖化、发酵、蒸馏，经陈酿、勾兑而成的，未添加食用酒精及非白酒发酵产生
的呈香呈味物质，具有本品固有特征的白酒。如配料表中食用酒精加水加食品添加剂，则不能称为纯粮
食酒。纯粮食酒是指的固态法白酒，就是在配料表中标有粮食和水，没有其他（如食品添加剂）。2、产
品的名称应当真实、科学：如包装饮用水不得以水以外的一种或若干种成分来命名包装饮用水。包装饮
用水的标签标识应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包装通则》（GB 7718）的规定，应清晰、醒目、
持久，使消费者购买时易于辨认和识读。包装饮用水的产品名称不得标注“活化水”、“小分子团水”
、“功能水”、“能量水”以及其他不科学的内容。原料中使用的胡萝卜，图案标人参，不真实。3、产
品名称应符合产品标准中的定义：如：精制盐：以卤水或盐为原料，用真空蒸发制盐工艺、机械热压缩
蒸发制盐工艺或粉碎、洗涤、干燥工艺制得的食用盐。低钠盐：以精制盐、粉碎洗涤盐、日晒盐等中的
一种或几种为原料，为降低钠离子浓度而添加国家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如氯化钾等）经加工而成的
食用盐。如精制盐在配料表中没有食品添加剂（如氯化钾等）而标注低钠盐，存在误导现象。4、产品名
称在执行国家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与推荐性标准，不一致。如：产品名称标注为粉条，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粉条 GB2713定义：以薯类、豆类、谷类等植物中的一种或几种制成的食用淀粉为原料，经和浆、成型
、干燥（或不干燥）等工艺加工制成的产品，如粉条、粉丝、粉皮、凉粉等。而企业执行GB/T23587粉条
，该标准定义为：以红薯淀粉或马铃薯淀粉或豆类淀粉为主要原料，经和浆（打糊）、成型（漏粉）、
冷却、干燥或不干燥（冷藏或冷冻）等工序制成的条状或丝状非即食性食品。如果配料表中为木薯淀粉
，企业执行GB/T23587，不符合GB/T23587中的以红薯淀粉或马铃薯淀粉或豆类淀粉为主要原料。如企业
执行 GB2713标准，企业配料表中有添加了其他配料（如果蔬汁），则不符合GB2713定义：以食用淀粉为
原料，此定义中为原料，而不是为主要原料，虽然同产品执行的标准定义不符，但不存在夸大，或误导
为其他产品。可认定为瑕疵，责令其更改标准。5、对于产品配料的产品名称标注不齐全，是否为瑕疵。
如：L-苹果酸标注为苹果酸，总局《办公厅关于千道味鲜烤鱿鱼丝等产品中苹果酸标注有关问题的复函
》（食药监办食监一函〔2017〕661号）规定：一、苹果酸包括L-苹果酸、D-苹果酸和DL-
苹果酸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规定L-苹果酸和DL-苹果酸可
作为酸度调节剂用于各类食品（表A.3所列食品除外）。食品生产者依法使用食品添加剂L-苹果酸和DL-
苹果酸，应当在预包装食品标签上予以明确标注。食品生产者依法使用食品添加剂L-苹果酸和DL-
苹果酸，在产品标签上标注为苹果酸，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 7718—20
11）的规定，属于“标签、说明书存在瑕疵但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同样理解：
食品添加剂 阿斯巴甜（含苯丙氨酸）标注为阿斯巴甜，为“瑕疵”。《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品
类相关案件处理指导意见》中规定：可作为普通食品生产经营的新的食品原料（新资源食品）标签标注
相关问题：食品标签标注的产品名称或配料表中成分名称与卫生行政部门公布的可作为普通食品生产经
营的新的食品原料（新资源食品）名称不符，未标识具体种类的，经调查，所用原料或配料实际为卫生
行政部门公布的可作为普通食品生产经营的新的食品原料（新资源食品）的，属标签标识不规范，给予
行政指导。如库拉索芦荟凝胶标注芦荟凝胶，芦荟产品中仅有库拉索芦荟凝胶可用于食品生产加工，不
会误导为其他产品，为认定为“瑕疵” 。重瓣玫瑰花为普通食品,不是食品原料（新资源食品），原料标
注为玫瑰花，只有重瓣玫瑰花为普通食品，不会误导为其他产品，为认定为“瑕疵” 。《卫生部、工业
和信息化部、农业部、****行政管理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
含库拉索芦荟凝胶食品标识规定的公告》中规定：添加库拉索芦荟凝胶的食品包装主视页面或食品名称
可选择仅标注“芦荟”字样，标识内容不应误导消费者。以重瓣玫瑰花为原料的产品可以仅标注“玫瑰



花”字样，如玫瑰花饼。6、不真实名称应给予行政处罚，其产生误导。如白酒标注“**”、“**”、“
专用”、“特制”、“**”等字样。有的擅自使用药品名称命名食品，如“板蓝根××”、“清开灵×
×”等。生产加工企业生产的胶囊、口服液、片剂、冲剂等其名称、形态、食用方法极易使消费者造成
保健品或药品误导的产品，如：液体钙胶囊、卵磷脂胶囊、葡萄糖营养口服液、复合氨基酸口服液、儿
童可可钙口嚼片、多维葡萄糖酸锌冲剂等，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普通食品，该类产品暂不纳入市场准入
发证范围，卫生部已有批复按普通食品管理的除外。7、对于复合配料中在终产品起工艺作用的食品添加
剂应当标示。推荐的标示方式为：在复合配料名称后加括号，并在括号内标示该食品添加剂的通用名称
，如“酿造酱油（含焦糖色）”。如果因为食品添加剂带入原则，而没有标标注，对产品进行检测，会
出现产品质量不合格，应给予行政处罚。8、关于食品添加剂通用名称标示注意事项。《食品添加剂使用
标准》（GB2760）中对一个食品添加剂规定了两个及以上的名称，每个名称均是等效的通用名称。以“
环己基氨基磺酸钠（又名甜蜜素）”为例，“环己基氨基磺酸钠”和“甜蜜素”均为通用名称。如果没
有使用通用名称，可认定食品名称不规范，但不会产生错误理解，为瑕疵。9、食品真实属性的专用名称
因字号或字体颜色不同易使人误解的食品。GB7718中4.1.2.2.2规定：当食品真实属性的专用名称因字号或
字体颜色不同易使人误解食品属性时，也应使用同一字号及同一字体颜色标示食品真实属性的专用名称
。也就是说当专用名称因字号或字体颜色不同不使人误解时，可以使用不同字号或字体颜色。如奶饮料
，奶字大、饮料字小，容易使人理解为奶制品。如辣椒酱，虽然辣椒和酱字体颜色大小不一样，但该产
品从感官上不会理解为其他产品，在如郎酒，郎字大，酒字小，从感官上也不会理解为其他产品，认为
可以这样标注。五、配料的定量标示1、如果在食品标签或食品说明书上特别强调添加了或含有一种或多
种有价值、有特性的配料或成分，应标示所强调配料或成分的添加量或在成品中的含量。这里规定了两
方面内容：一是特别强调，特别强调要比强调层次更高，二是有价值、有特性的配料或成分，只有满足
这两方面的要求才标示其的添加量或在成品中的含量。如本产品添加了“阿胶”， “阿胶”价值较高，
应标示其的添加量或在成品中的含量。如特别强调产品配料添加了新食品原料（为有特征），也应标示
其的添加量或在成品中的含量。如特别强调本产品添加了“土豆”，
“土豆”并没有较高的价值，也不具有特性，可以不标其添加量。如产品名称阿胶糕，虽然“阿胶” 价
值较高，但没有特别强调。一般“特别强调”理解为单独强调，如：本产品添加了“阿胶”。2、如果在
食品的标签上特别强调一种或多种配料或成分的含量较低或无时，应标示所强调配料或成分在成品中的
含量。这里也是规定了特别强调，既然是特别强调，理解为单独强调。在产品说明中，介绍产品时进行
了强调，我认为不应为特别强调。此项内容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GB2805
0）附录C中规定较多。但现实中也有单独标注无添加食品添加剂，可以标注为0%添加食品添加剂。如标
注无添加食品添加剂，没有标注其含量，在配料表中确实没有标注食品添加剂，其反应的是真实情况，
不存在误导，应为瑕疵。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品类相关案件处理指导意见（四）此类情形也判
为瑕疵。标注为0%添加防腐剂时，是否应标注食品添加剂的通用名称？在GB7718问答中是这样标明的：
“在同一预包装食品的标签上，所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可以选择以下三种形式之一标示，具体名称、功能
类别名称以及国际编码、功能类别名称，同时标示具体名称”，这里指的是“所使用的食品添加剂”标
注方式，但不使用食品添加剂名称如何标注没有规定。既然没有规定，可以理解为可以不标通用名称。
如防腐剂类别的食品添加剂有很多种。3、食品名称中提及的某种配料或成分而未在标签上特别强调，不
需要标示该种配料或成分的添加量或在成品中的含量。只在食品名称中出于反映食品真实属性需要，提
及某种配料或成分而未在标签上特别强调时，不需要标示该种配料或成分的添加量或在成品中的含量。
只强调食品的口味时也不需要定量标示。

六、生产日期标注GB7718中这样规定：应清晰标示预包装食品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如日期标示采用“
见包装物某部位”的形式，应标示所在包装物的具体部位。日期标示不得另外加贴、补印或篡改。在GB
7718问答中这样解释：关于日期标示不得另外加贴、补印或篡改：本标准4.1.7.1条“日期标示不得另外加
贴、补印或篡改”是指在已有的标签上通过加贴、补印等手段单独对日期进行篡改的行为。如果整个食
品标签以不干胶形式制作，包括“生产日期”或“保质期”等日期内容，整个不干胶加贴在食品包装上
符合本标准规定。其规定的是单独对日期进行“篡改”的行为，有的企业包装物面较光滑，普通打码机
打印后容易被摩擦，于是进行了加贴，我认为是可以的，因为其没有“篡改”的行为，是真实地反映其
属性，并没有误导，不为“瑕疵”。《卫生部关于食品分装加工及分装食品监督管理有关问题的批复》



规定：单纯性分装或添加少量其他成分后分装的定型包装食品的生产日期按分装日期标注；产品保质日
期应按被分装食品的原保质日期标注。这样的标注我认为**这样标注：保质期至---。但也有的单纯性分
装中包装工艺发生变化，如普通包装改为真空包装进行分装，其产品保质期可以延长，我认为企业可以
承诺性标注。七、产品标识不真实、不准确。在GB7718中3.4规定应真实、准确。虽然只有4个字，但范
围较广。1、如有的企业某类产品获得了食品生产许可证，而另一类产品没有获得食品生产许可证，企业
在另一类产品上标注了食品生产许可证，应进行处罚并给予“赔偿”，因为无证标注有证为不真实。2、
如有的企业产品分装而未标注分装字样，在《食品标识管理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的是责令限期改正，
该产品不会与其他产品产生误导，可以认定为“瑕疵”。3、新食品原料，若公告中明确要求在标签、说
明书中标示食用量和不适宜人群，则应当按照相关公告要求进行标示。如果不标示准确，会给消费者带
来误解，如超过了规定的食用量和不适宜人群，就会给人身造成危害。4、根据规范使用简化字的有关规
定，《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2760-2011）将原标准中的“甙”改为“苷”,其中“甜菊糖苷”与《
食品添加剂 甜菊糖甙》（GB8270-1999）中“甜菊糖甙”为同一物质。此类不为瑕疵。5、转基因食用植
物油应当按照规定在标签、说明书上显著标示。对我国未批准进口用作加工原料且未批准在国内商业化
种植，市场上并不存在该种转基因作物及其加工品的，食用植物油标签、说明书不得标注“非转基因”
字样。对于转基因的标注应按照《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执行。目前有大豆油、玉米油、油菜
籽油在使用非转基因原料生产情况下，可以标注“非转基因”字样。附件：第一批实施标识管理的农业
转基因生物目录：（1、大豆种子、大豆、大豆粉、大豆油、豆粕2、玉米种子、玉米、玉米油、玉米粉
（含税号为11022000、11031300、11042300的玉米粉3、油菜种子、油菜籽、油菜籽油、油菜籽粕4、棉花
种子5、番茄种子、鲜番茄、番茄酱）6、《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小麦粉质量安全监管的公告》：规范生
产行为，加强小麦粉质量安全监管，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取得“小麦粉（通用）”生产许可的
企业，不得在小麦粉中添加任何食品辅料。二、取得“小麦粉（专用）”生产许可的企业，生产专用小
麦粉时，应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用淀粉》（GB
3163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加工用植物蛋白》（GB 20371）、《谷朊粉》（GB/T 21924）等相应
的标准，添加食用淀粉、大豆蛋白、谷朊粉等食品辅料，并制定相应的企业标准，报省级卫生行政部门
备案。三、小麦粉生产企业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
标签通则》（GB 771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GB 28050）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标准要求如实标注，不得虚假标注产品成分，不得虚假标注执行标准，不得生产无标识、标识不全
或标识信息不真实的小麦粉。7、如企业生产酿造酱油，执行GB/T18186产品标准，标注质量等级为一级
，在检验中氨基酸态氮指标为0.56g/mL,而标准一级规定为≥0.70g/mL，国家食品安全标准GB2717规定为
≥0.40g/mL，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GB2717，但不符合GB/T18186标注质量等级要求，应为虚假标注等级
，不真实,按照标签要求进行处罚。

八、其他情形1、《食品标识管理规定》第十五条规定：混装非食用产品易造成误食，使用不当，容易造
成人身伤害的，应当在其标识上标注警示标志或者中文警示说明。如果企业没有标注警示标志或者中文
警示说明，应按照《食品标识管理规定》进行处罚，但GB7718中没有规定该类要求，因为GB7718规定的
是食品，所以不予“赔偿”。但国家食品安全标准有规定的除外，如：膨化食品：放入的非食用物品如
有独立包装，则为非直接接触。非食用物品上应标注“非食用”字样。2、当企业名称发生变更，包装上
的名字与营业执照不一致时，文件规定：本着节约资源、合理使用的原则，企业名称变更后，新旧包装
混合使用的过渡期为6个月，自食品生产者企业名称变更之日起计算。使用旧版包装、标签的食品，在保
质期内可以继续销售。如果超过过渡期，可认定为“瑕疵”，因为企业名称虽然变更，但原来和现在为
同一企业，不会假冒、误导。责令其改正。3、执行标准代号在国内生产并在国内销售的预包装食品（不
包括进口预包装食品）应标示产品所执行的标准代号和顺序号。应当标示产品所执行的标准代号和顺序
号，可以不标示年代号。如企业执行企业标准，标注了年代号，如：Q/xxx0001S-2016,企业标准规定了到
期三年复审，而现在标准已经过期，但企业标准内容没有发生变化，不会产生误导，应为“瑕疵”。如
大米标准代号为GB/T1354,而企业标注为GB1354，也应认定为“瑕疵”，因为不会误导为其他产品。企业
在产品包装上使用绿色食品标志，即表明企业承诺该产品符合绿色食品标准。企业可以在包装上标示产
品执行的绿色食品标准，也可以标示其生产中执行的其他标准。4、质量等级有的产品标准中规定了产品
的质量等级，但也有的产品标准中没有规定质量等级，如:执行标准中没有质量等级，而标注了质量等级



如何认定?如标注质量等级为合格品。我认为此类问题应为瑕疵，企业产品分为合格品和不合格品，有的
企业在成品库中也划分了合格区、不合格区，所有出厂产品是经过检验合格后方能出厂，有的企业也印
制了合格证，合格品是企业的一个承诺，企业不存在误导，为 “瑕疵”，但如果没有质量等级而标注为
“优级”，认为存在误导。5、对于《食品标识管理规定》第十八条食品标识不得标注下列内容：（五）
文字或者图案不尊重民族习俗，带有歧视性描述的；（六）使用国旗、国徽或者人民币等进行标注的。
文字或者图案不尊重民族习俗，带有歧视性描述，可认为贬低某民族生产的食品。但国旗、国徽或者人
民币等此内容GB7718中没有规定。6、执行推荐性标准，未标注推荐性标准规定的内容。如酿造酱油执
行GB/T18186产品标准，标准规定应标明氨基酸态氮含量，没有标注，国家食品安全标准酱油GB2717中
没有要求，GB7718中只是要求标注的内容怎么样，不属于《食品安全法》调整范围，因为GB/T18186中
有质量等级要求，质量等级对应氨基酸态氮含量。7、国家食品安全标准中规定的该标注的没有标注，应
进行行政处罚。如：速冻面米制品应标注：速冻、生制、熟制以及烹调加工方式。8、对于混有异物认定
。《山东省食品药品监管系统执法办案指导意见（一）》中规定：执法人员可以凭借产品外观直接予以
认定。其中，混有异物的认定原则上应当本着保障食品安全的原则。根据食品使用特性，食品中异物不
会影响食品安全的，不宜认定为混有异物。如果说在产品只有一个包装中有一根头发，应该为异物，可
以给予赔偿，由于只有一个产品出现这样问题，企业进行销毁，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
害后果，应不予行政处罚。九、关于GB28050的某些认识1、GB28050不适用于保健食品及预包装特殊膳
食用食品的营养标签标识。2、核心营养素标识不醒目，不会给消费者产生错误理解，不会给消费者带来
危害，可认定“瑕疵”。比如添加营养素的产品，标注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钠、某营养
素。突出：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钠。3、营养成分表中的方框如何标注，是否必须使用G
B28050的示范格式？GB28050问答中规定：其一边与基线垂直即可，采用表格或相应形式。4、营养强化
剂的标注：GB7718中规定：直接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应在食品添加剂项中标注。营养强化剂可在配料表的
食品添加剂项外标注。某配料既是营养强化剂又是食品添加剂，如：维生素E，在配料表中如作为食品添
加剂，标注为食品添加剂（XXXX、维生素E），如作为营养强化剂，应与食品添加剂单列出，配料标注
食品添加剂（XXXX、XXX）、维生素E，作为营养强化剂应在营养成分表中标示其含量及NRV%。如维
生素E作为食品添加剂，在食品添加剂项外标注，没有在营养成分表中标示其含量及NRV%，为误导消费
者。5、按“份”标示营养成分含量时，是否按“份”进行含量声称。不可以。如脂肪低脂肪≤3g/100g（
固体），无脂肪≤0.5g/100g（固体），如实际为2g/100g，按10g一份，数值为0.2g，不能标注无脂肪，为
误导消费者。6、营养成分表中能量数值或NRV%数值计算不对，可引起消费者误导。

7、产品营养标签的标识数值与抽检数值不符。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坚果炒货专业委员会《关于对坚果炒货
食品营养标签中“钠”含量标示问题的说明》中解释：其产品营养标签的标示数值，均根据正规检测机
构检验报告的数值进行标注，不存在误导、欺骗消费者。主要是原料的季节性和产地差异。产品出厂后
，受不同环境温度、湿度影响与初始的检测数据产生一定的偏差。在GB28050中规定了含量允许的误差
范围：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等≥80%标示值，能量、脂肪、钠等≤120%标示值，维生素A和维生素D80%-
180%。为此检测报告中的数值应满足允许的误差范围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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